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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就业跟踪服务考核方案

一、跟踪服务时间段

1、中专班班主任就业跟踪时间是从学生就业至拿到毕业证后一年为期限。

2、大专班班主任就业跟踪时间是学生就业后一年为期限。

二、具体操作要求

1、班主任应建立完整的学生就业档案，包括：就业单位名称、学生联系电话、家

庭地址、家长电话、学生 QQ 或者微信。（见附件 2《学生就业档案表》）

2、学生就业后前四个月每月班主任对本班学生至少全部联系 1次，可采用电话、

微信、qq 等形式了解学生就业情况；与全部学生家长电话联系每月 1次，并且做好记录；

四个月后每两个月与学生及家长联系一次。（见附件《就业学生跟踪服务记录表》）

3、每月班主任在 15 号之前把本班实习就业情况汇总报各系就业组，由就业组报就

业处备查。

4、学生变更实习单位，班主任要予以记录并及时跟进。

5、跟踪情况随时反馈就业组老师和系领导，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汇报，并跟进处理。

6、按要求参加召开的就业班主任会议。

三、具体考核办法及标准

1、考核办法：学生就业后前四个月实行每月考核一次，第四个月后实行每两个月考

核一次；考核人数为该班核定办理中专毕业证的人数（不含挂学籍学生）。

2、考核标准：每生每次考核基数为 3元。

四、考核要求

1、就业处检查班主任跟踪记录，记录是否详细，信息是否准确。

2就业处检查班主任是否能及时了解学生就业中出现的问题，并引导学生正确面对

困难。

3、班主任应及时把学生反映的问题报各系就业组。

4、抽查学生和家长对班主任工作服务态度是否满意。

5、考核细化到学生人头，达不到考核要求的，班主任不能享受该生的考核奖励。

6、班主任不能对就业学生的信息弄虚作假或工作不作为，一经发现后实行倒扣制，

出现一例倒扣 20 元，累加扣罚。

五、考核对象：相应毕业学生班主任

六、本方案自 2015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之前下发的所有对班主任就业跟踪服务考

核方案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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